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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73届联大议题项目 82
国际法委员会第 70届会议工作报告

中国代表、外交部条法司司长徐宏在第 73届联大六委

关于“国际法委员会第 70届会议工作报告”议题的发言

（第一部分：第 1、2、3、4、5、12章）

（2018年 10月 22日）

主席先生，

今年是国际法委员会成立 70周年。70年来，委员会完成

了 36个专题的审议，多达 17项多边公约在委员会成果基础上

得以缔结，外交领事关系法、条约法和海洋法等重要公约成为

普遍适用的国际法律规范，在各自领域为维护国家间关系健康

稳定发挥重要作用。

在收获一系列成果的同时，委员会目前也面临新的挑战，

突出表现在专题选择、工作方法、与国家的互动等问题上。中

国代表团认为，作为联大附属机构，委员会在专题选择上要以

服务联合国成员国为目标，优先处理国家在实践中迫切需要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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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的法律问题；在工作方法上要以坚实的国家实践为基础，注

意平衡编纂和逐渐发展之间的关系，对缺乏普遍共识的重要敏

感问题应重点梳理澄清“现行法”，慎重拟议新法，在工作成果

中也应尽可能明确区分“现行法”与“应有法”；在与国家互动上，

要更加重视听取和采纳成员国在联大六委及其他各种场合阐

述的立场，确保工作成果最大程度反映各国共识和需要。

主席先生，

委员会今年二读通过了“习惯国际法的识别”和“与条约解

释有关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”两个重要专题的结论草案及评

注。我们对委员会表示祝贺，对两位特别报告员伍德爵士和诺

尔特教授的工作表示赞赏，希望两结论草案在国际实践中对各

国提供有益的指导。两专题工作进展顺利，最终成果获各方认

可，正是由于委员会回应了成员国实际需要，立足于普遍的国

家实践，认真听取了成员国意见，最大程度凝聚了各方共识。

我们认为，这些成功经验对委员会其他专题也具有借鉴意义。

主席先生，

关于“习惯国际法的识别”专题，中方一直保持密切关注，

通过在联大六委发言、提交书面评论等方式，对结论草案涉及

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如“受特殊影响国家”、“一贯反对者”等提出

意见，为结论草案的最终形成发挥了建设性作用。在结论草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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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读通过之际，我们愿再次强调，习惯国际法是重要的国际法

渊源，对其识别必须采取严谨而系统的方法，全面深入考察各

国的普遍实践，不能出于任何国家的个别利益或需要进行选择

性识别或降低识别的门槛；在习惯国际法识别上，尽管在某些

情况下需要考虑国际组织决议、国际司法判决、权威公法学家

学说等对识别习惯国际法的意义，但起首要作用的始终是国家

实践。

主席先生，

关于与“条约解释有关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”专题，中方

以往已明确阐述过立场。中国代表团还注意到，结论草案使用

的“嗣后实践”概念涵盖了《维也纳条约法公约》（《公约》）第

31条第 3款所指的“嗣后实践”和第 32条未明确提及、但实践

中经常作为条约解释补充资料的嗣后实践。我们希望强调，只

有反映缔约方在条约解释方面真实、共同意思表示的嗣后实

践，才能作为《公约》第 31条第 3款规定的作准解释资料；

其他的嗣后实践，有可能作为《公约》第 32条所称的条约解

释补充资料发挥一定作用，但与第 31条第 3款所指的嗣后实

践应有明确区别。

主席先生，

委员会今年将“与国际法有关的海平面上升”和“普遍刑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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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辖权”两专题纳入长期工作计划。对于“与国际法有关的海平

面上升”专题，我们关注海平面上升带来的一系列实际情形变

更，认为如何协调这些变更与现行海洋法制度之间的矛盾值得

探讨，希望委员会在本专题工作中充分考虑包括《联合国海洋

法公约》在内的现有国际法的规定和精神，尽力维护现行海洋

法制度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，为国际社会妥善处理海平面上升

提供法律指引。

对于“普遍刑事管辖权”专题，我们已在联大六委讨论“普遍

管辖权原则的范围和适用”议题时多次重申基本立场和关切。

从联大六委讨论情况看，各方对普遍管辖权概念存在分歧，不

少国家将一些国际条约中规定的“或引渡或起诉”条款错误等

同于普遍管辖权。联大六委的讨论多年来未取得任何实质进

展，各国分歧依旧。我们认为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委员会对该专

题进行审议的条件同样不成熟。中方还要强调指出，该专题纳

入委员会工作计划，并不意味着除海盗罪行外还存在作为一般

规则的普遍管辖权。委员会未来如对本专题开展任何工作，首

先要澄清普遍管辖权概念本身，在详细考查各国实践的基础

上，采取严谨的方法分析现行法，审慎开展本专题工作。

谢谢主席先生。


